
车辆运营服务项目变更公告

变更说明
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由：2026年05月13日10时30分，变更为：2026年05月13日16时00分。

1.招标条件
本招标项目车辆运营服务项目已批准建设，项目招标人为新疆宝地产城发展有限公司，项目

资金来自自筹资金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的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2.1建设地点：新疆八钢物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服务地点 。

2.2项目规模：年度预估金额250万元人民币（不含税） 。

2.3服务周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天。

2.4招标范围：

本项目根据招标人生产需求提供不同类型、数量的车辆，收到招标人的派车指令后，完成

生产、工程、检修等运输业务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1、车辆类型：130车（双排座）、30刷子、侧扫、吊斗车（5吨）、高空作业车（34

米）、高空作业车（28米）、高空作业车（23米）、高空作业车（17米）、高效吸尘车、高压冲洗

车、滚扫车、滑移功能清雪机、空压机（8-9立方米（不含油料））、垃圾压缩车、轮式挖掘机

（150型）、轮式挖掘机（210型）、农药喷洒车、农用翻斗车（3-5吨）、皮卡车、撒布机、扫地

车、扫路机、水车（20吨）、通勤车（38座）、通勤车（50座）、通勤车（8座）、通勤车（9

座）、推雪板、洗扫车、厢式垃圾车（1.5吨）、小铲车（20型铲车）、小铲车（30型铲车）、小

吊臂、小型轮式挖掘机（75型）、雪铲、剁冰机（856装载机）、真空吸污车（5吨）、装载机（50

型）、自卸车（双轴自卸车（8吨单桥自卸））。

2、车辆服务要求：1）用车计划：具体派车计划以生产经营实际用车需求为准；2）用车

需求：以现场实际要求为准，车辆需服从现场调度指令，临时增加车辆由调度提前1天告之投标

人，季节性转换增加短期车辆时，投标人提前1周车辆到位，在1周内完成各类手续办理。

其他详见招标文件需求任务书。

3.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
3.1投标其他条件：

1、投标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www.gsxt.gov.cn)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
（以开标当日数据为准）。

2、投标人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（以

开标当日数据为准）。

3、投标人未被宝武集团、招标人或其上级控股、托管公司列入禁止交易名单。

4、投标人应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投标人的企业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应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证书。

5、投标人承诺：将依据国家规定为服务车辆足额投保交强险，并购买涵盖车损险、第三

者责任险（保额不低于150万元）及不计免赔险的商业保险。若所提供服务车辆涉及人员客运，则

必须包含座位险(保额不低于50万元）。

6、投标人承诺：中标后所有拟投入运营的车辆按规定办理完备的检验手续，确保检验合

格、证照齐全且在有效期内，车辆性能完好，能够合法、安全地投入运营。

7、投标人承诺：拟投入本项目的驾驶员持有有效的与所驾车型完全匹配的驾驶证，为所

有拟投入的驾驶员办理社会保险。本项目配备的人员，凡涉及特种设备作业等法律法规强制管理

的，均严格依法持有效资格证书上岗，且安全培训合格。如因违反本承诺而引发安全质量事故或造

成相关方损失，全部责任、后果及经济赔偿均由投标人独立承担。

8、投标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投标人如为法人单

位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（以开标日汇率折算）。

9、投标人应具有一份及以上的车辆运营服务业绩（以服务合同为依据）。

3.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注：如以上相关证书状态显示有异，而实际仍为有效，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佐证证书有效的

材料。

4.招标文件的获取
4.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2026年04月27日00时00分至2026年05月10日12时00分（北京时

间，下同），登录宝华智慧招标共享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。

4.2招标平台使用费:500.00元。

宝华客服热线：4001800060（投标系统操作及CA证书办理问题咨询）。

欧贝平台热线：400­920­9595（注册、自荐问题咨询）

网上购标方法 ：具体操作方法详见宝华智慧招标共享平台“操作指南”。

5.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与地点
5.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2026年05月13日16时00分，投标人应

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宝华智慧招标共享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。

5.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，宝华智慧招标共享平台将予以拒收。

6.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次招标公告在宝华智慧招标共享平台（https://www.baohuabidding.com）上发布。

7.受理招标文件异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异议联系人:罗文雅楠 联 系 方 式:0991-3883296
8.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
招标人:新疆宝地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：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

司西部分公司
地 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迎宾路

东三巷13号
地    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建设

西路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
限公司西部分公司

联系人:李玉宏 联   系   人：罗文雅楠
电 话:18935768701 电    话：0991-3883296

监督部门：新疆宝地产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招标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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